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7-12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肉品合资经营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合作框架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投资具体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本合作框架协议及相关正式协议的实施，尚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三、本合作框架协议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基本概况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8 年 11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全资

子公司深圳前海唐人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唐人神”）与湖南文和友

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和友”）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就共同出资设立“湖南文和唐食品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公司”）达

成一致意见。 

（二）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1、深圳前海唐人神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91GR2R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陶业 

（4）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 年 03 月 23 日 

（6）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7）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业务；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咨询业务的投资；企

业孵化的咨询及建设。（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2W7Q9M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文彦然 

（4）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6 年 02 月 06 日 

（6）住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228 号安泰新村 04 栋 609 房 

（7）主要经营：餐饮管理；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

务。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方： 

甲方：深圳前海唐人神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文和友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总则 

1.1 合作背景：双方充分利用唐人神集团的管理与资本优势、文和友的品牌

塑造优势和产品终端推广优势，强强联合，寻求合作发展，经充分协商，一致同

意共同出资设立“湖南文和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最终双方协

商确定为准）。 

1.2 双方致力于打造中国第一香肠熟食品牌，计划通过 5 年时间使公司通过

资本市场成为上市公司。 

（二）公司设立概况 

2.1 公司住所拟设定在湖南省长沙市。 

2.2 甲方拟根据优化的出资方案，选择合适的投资企业作为公司出资方。 

2.3 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及战略规划，通过下设北京文和唐、雄安文和唐、广

东文和唐、上海文和唐等子公司来经营外地市场。 

2.4 公司在 29 类商品上注册“文和唐”商标，用于香肠及小吃销售，全国

范围内香肠零售门店，线上销售。文和友和唐人神品牌可用于文和唐公司的宣传

和推广。 

（三）公司设立方式 

3.1 甲乙双方完成出资后，公司总股本为壹仟万股，股本结构如下： 



 

 

 甲方持有公司 400 万股，占 40%股权。 

 乙方持有公司 600 万股，占 60%股权。 

3.2 双方同意，互相配合尽快完成以上阶段性工作。 

（四）公司组织结构 

4.1 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 2 名，乙方委派 3 名 

4.2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经理由乙方委派。 

4.3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甲方委派 2 名，乙方委派 1 名。 

4.4 公司设财务负责人 1 名，由乙方委派。设财务经理 1 名，由甲方委派。 

4.5 公司战略规划、年度计划、重大投资、年终分配等重大事项须经二分之

一以上董事表决通过。 

4.6 双方同意根据本协议内容拟定公司章程。 

（五）公司管理模式及发展规划 

5.1 公司管理：保持甲乙双方的品牌独立性，保持原有管理团队稳定，同时

沿用文和友原有的人员培养体系。 

5.2 发展定位：公司计划全国范围内发展香肠门店。或是根据公司发展规模

重点开发 A 类店、B 类店、店中店。 

5.3 发展区域：重点为北京、湖南、广东、湖北，后期推广到全国。 

5.4 合资公司在雄安新区成立新的销售公司，通过门店连锁销售方式销售大

香肠和唐人神肉制品。 

5.5 主流目标客户：开发文和友新型香肠食品，目标年轻消费群体，开展线

上线下销售。 

（六）后续工作开展时间 

6.1 尽职调查。优化合伙方案及出资方案： 

6.2 签署正式协议：确定估值后，双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 

6.3 公司注册及管理团队确定：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甲方协助乙方进

行公司设立工商登记、公司增资后工商变更登记及管理团队配置。 

（七）其他 

7.1 本框架协议在所有下列条件均已满足之日生效：协议双方代表签字。 

7.2 本框架协议旨在表达双方进行合作的基本原则与合作模式，具体权利义

务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7.3 .本框架协议一式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份。 

三、对唐人神的影响 

文和友是一家非常有经营特色的新锐连锁经营企业，其经营的长沙大香肠、

臭豆腐、小龙虾、妈妈茶红遍整个长沙，目前在全国有 200 多家连锁经营门店，



 

 

产品供不应求；唐人神有 20 多年的湘式香肠研发、生产等优势，具备生猪全产

业链经营的优势；双方共同合资组建销售公司，充分发挥了双方的经营优势，整

合资源在全国复制放大即食大香肠的连锁销售门店，重点在全国大城市布局，特

别在雄安设立销售公司布局雄安新区的大香肠和唐人神肉品的销售；有利于公司

做大做强肉类产业，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规划和利益。 

四、风险提示 

本合作框架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具体

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具体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